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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港展覽館2館包柱規定(1/3)

柱現況前視 柱現況右視 柱現況左視 柱現況後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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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港展覽館2館包柱規定(2/3)

包柱方式說明如下：

1.包柱之柱面裝修材料,必須抬高離地50公分,以不影響

柱體下方工作電源為原則,固定包柱裝修隻角料可落於

地面。

2.增設臨時包柱牆面高度不得高於4公尺,如欲高於4公

尺須另申請超高建築。

3.展場既有之組合隔間牆上不得吊掛、打釘或黏貼海

報等裝潢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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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港展覽館2館包柱規定(3/3)

包柱施作建議
示意圖

柱上設備:
1.消防警示燈
40X30X18.5

2.空氣品質檢測器
50X65X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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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港展覽館2館重型車輛入場規定
規定

車輛種類 1樓層場 4樓層場

雙軸 20噸 15噸

雙軸以上 43噸 35噸

堆高機 18噸/部[舉貨總重] 8噸/部[舉貨總重]

吊車 27噸/部[舉貨總重] 12噸/部[舉貨總重]


